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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一、支持对象

1.申报单位为驻沈非外资单位或中资控股单位。

2.申报人为沈阳市高端外国专家（或外国专家团队）：

（1）外国专家是指能够突破关键技术、发展高新产业、带动

新兴学科、发展我市经济的科学家、科技、经济领军人才、经营管

理人才以及创新创业人才。

（2）外国专家团队是指由 2 人以上（含 2 人）外国专家组成，

在申报单位实施同一项目的人才团队

3.外国专家须具有外国国籍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岁，且应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在国外著名高校、科研院所担任相当教授职务的专家学

者。

（2）在国际知名企业或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

才和经营管理人才。

（3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的创新、创业人才。

（4）我市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外国专家。

4.本次沈阳市高端外国专家项目资助时间段为 2023 年 1 月 1

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二、支持方式

1.沈阳市高端外国专家资助项目包括年薪资助和奖金奖励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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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，均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。年薪资助既资助外国专家个人类

项目，也资助外国专家团队类项目；奖金奖励仅资助外国专家团队

类项目，同一个外国专家团队项目两种资助不兼得。

2.年薪资助按照外国专家或团队在申报单位实际取得年薪（含

税）30-50 万元、50（不含）-80 万元、8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上 3 个

区间，分别按年薪的 40％、50％、60％的标准给予资助，资助金

额最高不超过 60 万元。

3.奖金奖励按照外国专家团队在申报年度内与申报单位开展

合作，取得的创新成果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业绩贡献情况进行

评审打分，按照 60-80 分、80（含）-100 分 2 个区间，一次性给

予外国专家团队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或 20 万元奖金奖励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采取线下申报方式，申报人及申报单位可登录沈阳市科技创新

管理平台（http://zp.kjj.shenyang.gov.cn），进入“通知公告”

栏下载申报材料模板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.《沈阳市高端外国专家资助项目申报书》及相关附件。附件

主要包括：

（1）申报单位的性质证明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（2）护照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（3）学位学历证明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（4）申报人与申报单位签订的中外文年薪（或报酬）合同（或

协议）复印件（原件必须双方签署盖章且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（5）年薪（或报酬）支付证明和完税证明复印件（加盖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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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章）。

（6）海外任职证明（附中文翻译）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（7）主要成果（代表性论著、专利证书、产品证书）证明复

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（8）领导（参与）过的主要项目证明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（9）所获奖励证明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（10）远程工作视频证明。

（11）工作总结和绩效评估报告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（12）沈阳市高端外国专家资助项目简介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（13）沈阳市高端外国专家资助项目经费预算表（加盖单位公

章）。

（14）沈阳市高端外国专家资助项目申报人情况汇总表（加盖

单位公章）。

五、申报流程

申报人按照有关要求填写申报材料并装订，经所在单位审核后

报送至市科技局。申报单位须报送纸质材料（一般原件 5 份，用于

评审）和电子文档各 1 份，纸质材料按照有关要求加盖申报单位公

章，电子文档内容须与纸质材料一致并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 17 时

前同步报送。

六、联系方式及地址

市科技局人才处：王威，22730810。

沈河区青年大街 201 号（地铁 2 号线市图书馆站 B 出口），市

科技局人才处（418 室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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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申报材料模板（网上下载）

1.沈阳市高端外国专家资助计划项目简介

2.2023 年沈阳市高端外国专家资助项目申报人选情况汇总表

3.沈阳市高端外国专家资助年度经费预算表

4.沈阳市高端外国专家资助项目申报书

5.沈阳市高端外国专家资助项目申报书填写说明

6.沈阳市高端外国专家资助项目申报材料装订说明

7.工作总结和绩效评估报告


